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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福建三明南方水泥有限公司伍家坊水泥用石灰岩矿矿产

资源开发利用、地质环境治理恢复、土地复垦方案》

评审意见

鉴于原设计开采范围内所剩资源量不多，矿山拟对伍家坊矿区

水泥用灰岩矿进行扩深，以充分利用伍家坊矿区深部的水泥用灰岩

矿资源并延长矿山服务年限，福建省华厦能源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

于 2024 年 7 月编制了《福建三明南方水泥有限公司伍家坊水泥用

石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、地质环境治理恢复、土地复垦方案》

（以下简称《三合一方案》）。

按照三明市自然资源局《关于矿山“三合一”方案组织评审工作

规则》的要求，三明市国土资源规划所受理收件，组织五名专家组成

评审专家组，对该《三合一方案》进行评审。专家组审阅方案及有关

附件后，于 2024 年 8 月 7 日会同三明市及清流县自然资源局有关人员

到矿山进行了现场踏勘，当日召开了方案现场评审会。编制单位根据

会议要求及评审专家意见，对方案进行了修改，并于 2024 年 10 月 8

日再次提交了修改稿。经评审专家确认，存在问题已修改完善。三明

市国土资源规划所在评审专家审查意见基础上，经研究形成本评审意

见书。

一、项目概况

1、位置交通

矿区位于清流县城北东 45°方向，直距 24 公里处，地理坐标：

东经：116°55′47.874″～116°56′17.944″、北纬：26°17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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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313″～26°18′14.746″，行政区划隶属三明市清流县嵩溪镇伍

家坊村管辖。

矿区向西至清流县城为 24 公里，至宁化 53 公里，向东至明溪

县城 30 公里，至三明市 100 公里，均由 204 省道相连，到三明市有

铁路连全国各地，矿区有乡村公路经嵩溪镇（约 5 公里）接 204 省

道，交通便利。

2、采矿权设置情况

⑴ 原采矿许可证

矿山于 2019 年 9 月 25 日取得《采矿许可证》，证号为：

C3500002010027110055890，开采矿种：水泥用石灰岩，开采方式：

露天开采，生产规模：200 万 t/a，矿区面积：1.2683km2，开采标高：

+669.8m～+360m；有效期：2019 年 09 月 25 日至 2034 年 02 月 25

日。矿区范围由 12 个拐点坐标圈定而成，各拐点坐标如下：

矿区范围及各拐点坐标一览表
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地理坐标

拐点号 X Y 拐点号 东经 北纬

1 2910526.9610 39493006.3980 1 116°55′47.874″ 26°18′14.733″

2 2910526.9620 39493826.2290 2 116°56′17.429″ 26°18′14.746″

3 2910195.9520 39493826.2290 3 116°56′17.435″ 26°18′03.991″

4 2910195.9520 39493840.0490 4 116°56′17.933″ 26°18′03.991″

5 2909558.1420 39493840.0490 5 116°56′17.944″ 26°17′43.266″

6 2909558.1420 39493804.5790 6 116°56′16.666″ 26°17′43.266″

7 2909529.7520 39493679.2490 7 116°56′12.148″ 26°17′42.341″

8 2909258.6420 39493596.0590 8 116°56′09.154″ 26°17′33.531″

9 2909135.7120 39493705.4890 9 116°56′13.101″ 26°17′29.538″

10 2909135.7120 39493420.7790 10 116°56′02.838″ 26°17′29.534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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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2908667.5120 39493420.7790 11 116°56′02.847″ 26°17′14.320″

12 2908667.5120 39493006.3990 12 116°55′47.910″ 26°17′14.313″

⑵ 申请的矿区范围

拟申请采矿许可证平面范围与原采矿许可证范围一致，原矿区

范围拐点坐标按要求小数点后保留两位，本次申请矿区范围拐点坐

标(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)详见下表：

拟申请矿区范围及各拐点坐标一览表

拐点号 X Y 拐点号 X Y

1 2910526.96 39493006.40 7 2909529.75 39493679.25

2 2910526.96 39493826.23 8 2909258.64 39493596.06

3 2910195.95 39493826.23 9 2909135.71 39493705.49

4 2910195.95 39493840.05 10 2909135.71 39493420.78

5 2909558.14 39493840.05 11 2908667.51 39493420.78

6 2909558.14 39493804.58 12 2908667.51 39493006.40

拟申请开采标高为：+669.8m 至+330m，其中南采区为+525m

至+330m，北采区+669.8m 至+360m。矿区面积、生产规模及开采

矿种仍保持不变，即矿区面积：1.2683km2，生产规模：200 万吨/

年，开采矿种：水泥用灰岩矿。

3、勘查开发情况

在前期地质资料基础上，2023 年 5 月-2023 年 8 月，中国建筑

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福建总队对伍家坊矿区进行了生产勘探地

质工作，并于 2023 年 12 月编制了《福建省清流县伍家坊矿区水泥

用灰岩矿资源储量地质报告(2023 年)》（闽国土资储评字〔2024〕14

号）。

通过生产勘探及深部勘探工作，截止 2023 年 5 月 31 日，采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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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可证范围内保有探明+控制+推断资源量 4660.28 万吨，其中：探

明资源量663.02万吨，控制资源量1835.77万吨，推断资源量2161.49

万吨，平均品位 CaO 49.13%、MgO 1.33%、fSiO2 5.82%。

拟扩深范围新增探明+控制+推断资源量 658.87 万吨，其中：

探明资源量254.83万吨，控制资源量154.37万吨，推断资源量249.67

万吨，平均品位 CaO 51.74%、MgO 0.97%、fSiO2 3.25%。

全区总资源量为 5319.15 万吨，为中型矿床。其中：探明资源

量917.85万吨(占比17.26%)，控制资源量1990.14万吨(占比37.41%)，

推断资源 2411.16 万吨(占比 45.33%)，平均品位 CaO 49.45%、MgO

1.28%、fSiO2 5.51%。

开发情况：矿山早期共形成 CK1、CK2、CK3、CK4 等四个采

场，2009 年矿区整合后由福建三明红火矿业有限公司统一开采，现

CK1、CK2 两个采场已被整改为排土场，CK4 采场于 2013 年停止

开采并复垦。

CK3 采场位于矿山北部，即为现有的北采场，2013 年转由福建

三明南方水泥有限公司进行开发，现采坑底平面标高约+415m，长

约 580m，宽约 420m，台阶高度 15m，工作台阶坡面角 75°，最终

台阶坡面角 65°。矿山西侧+460m 标高以上已推至终了边坡，

+445m 平台正在扫尾作业，终了边坡已植被恢复，现有边坡总体稳

定。

据提供的矿山储量年报数据，2009 年 4 月 30 日至 2018 年 6 月

30 日共动用矿石量 1026.99 万吨，其中采出矿石量 988.32 万吨，损

失量 38.67 万吨。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23 年 5 月 31 日共动用矿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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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 774.70 万吨。

二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

1、开采范围

本矿开采对象为矿区内的 KT1、KT2、KT3 三个水泥用灰岩矿

体。因矿区内Ⅳ至Ⅴ线之间浮土层厚度太大，且矿石品质差，故本

矿划分为南、北两个采区开采。北采区为北边断层 F1至Ⅳ线往南

100m，开采标高为+500m～+360m；南采区为Ⅴ线至南部矿界，水

泥厂区 300m 范围设为暂不开采区域，以水泥厂区 300m 外圈定露

采境界范围，开采标高为+525m～+330m。

开采范围详见“露天开采终了平面图”。

2、开采方式

仍采用露天开采方式。

3、露天开采

露天采场终了境界有关参数：

台阶高度：10～15m；

台阶最终坡面角：70°；

安全平台宽度：南采区 5m、北采区 6m；

清扫平台宽度：南采区 8m、北采区 10m，每 3 个台阶设 1 个

清扫平台；

场内运输道路宽度：8m；

最终边坡角：北采区≤48°，南采区≤50°；

封闭圈标高：北采区+385m、南采区+405m；

最低开采标高：北采区+360m、南采区+330m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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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开采标高：北采区+669.8m、南采区+525m；

最终底平面尺寸：北采区长 450m×宽(130-300m)、南采区长

460m×宽(60-160m)。

露天境界内资源量情况：北采区境界内资源量 1750.47 万吨，

剥离表土量27.59万m3，夹石量157.74万m3，平均剥采比0.28m3/m3。

南采区境界内资源量 1816.26 万吨，剥离表土量 356.42 万 m3，夹石

量 120.21 万 m3，平均剥采比 0.70m3/m3。

开采顺序：先开采北采区、后开采南采区，各采区内总体为自

上而下台阶式有序地开采。

方案确定采矿回采率：96%；采矿贫化率：4%。

露天开采参数取值基本合理，自采自销矿山，境界内平均剥采

比在经济上允许。

4、设计利用资源储量及可采储量

4.1 矿区范围查明（保有）资源储量

根据“储量评审意见书”评审结论，截止 2023 年 5 月 31 日，

全区保有总资源量为 5319.15 万吨，采矿许可证内保有资源量

4660.28 万吨，拟扩深范围资源量 658.87 万吨。其中：探明资源量

917.85 万吨，控制资源量 1990.14 万吨，推断资源 2411.16 万吨，平

均品位 CaO 49.45%、MgO 1.28%、fSiO2 5.51%。

根据《关于福建三明南方水泥有限公司伍家坊水泥用石灰岩矿

2023 年 6 月至 2024 年 7 月资源储量动用情况说明》，经统计 2023

年 6 至 2024 年 7 月矿山资源储量动用量 (控制+推断资源量)245.43

万吨，均为控制资源量。扣除上述动用资源量后保有资源储量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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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止 2024 年 7 月 31 日，全区保有总资源量为 5073.72 万吨，其中：

探明资源量 917.85 万吨，控制资源量 1744.71 万吨，推断资源量

2411.16 万吨，平均品位 CaO 49.45%、MgO 1.28%、fSiO2 5.51%。

4.2 设计损失量

采场边坡压覆损失量 480.41 万吨，均为推断资源量。南采区东

南侧受爆破警戒影响距离不够的区域暂不开采资源量约为 1026.58

万吨，其中控制资源量为 403.51 万吨，推断资源量为 623.07 万吨。

4.3 设计利用资源量

将控制资源量的全部和推断资源量的 80%来确定设计利用资源

储量，最后计算得设计利用资源储量为 3305.19 万吨，平均品位 CaO

49.68%、MgO 1.26%、fSiO2 5.18%。其中北采区 1651.16 万吨，南采

区 1654.03 万吨。

4.4 设计矿山可采储量

设计矿山回采率取 96%，则设计可采储量为 3172.98 万吨，其

中北采区 1585.12 万吨，南采区 1587.87 万吨。

设计利用资源储量及可采储量的估算基本合理。

5、矿山产品方案、生产规模及服务年限

本矿石灰石主要作为水泥厂原料使用，矿山产品方案为石灰岩

矿原矿，全部销往三明南方水泥厂，本次产品方案质量要求为 CaO

≥40%，MgO≤3%，SiO2≤5%。

矿山生产规模仍为年产水泥用灰岩矿 200 万 t。全矿稳采期 16

年，加上扫尾、减产期 1 年，实际服务年限 17 年。

作为已建石灰石矿山，产品方案、生产规模及服务年限基本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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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。

6、开拓运输方案

矿山采用公路开拓、汽车运输方案，矿石从采场作业面汽车直

接运水泥厂，夹石全部有偿化处置后综合利用，废土部分用于矿区

生态恢复治理，其它集中排放在排土场和北采区采坑内。

矿山开拓及运输方案合理。

7、矿山总体布置方案

7.1 工业场地

位于矿区东南侧外运矿道路边的平缓区域，现有工业场地位于

矿区东侧爆破警戒线外，可利用现有工业场地。

7.2 办公生活区

矿山办公生活区紧临工业场地，位于爆破警戒线外，拟继续作

为办公生活区利用。

7.3 排土场

矿山剥离的表土量为 384.01 万 m3,部分可用于矿区生态恢复治

理，其它集中堆放在排土场中。排土场位于矿区东侧，剩余库容量

约 31.27 万 m3，可满足北采区开采剥离堆排要求。南采区表土量为

356.42 万 m3，可回填北采区凹陷采坑，北采区+400m～+360m 可回

填 435 万 m3，可以满足南采场的表土堆存需要。

7.4 矿山公路

现已有矿山道路与水泥厂相连接，局部道路经修整后即可满足

使用，今后在开采下降过程中在合适位置展线到露天采场各个台

阶，即可形成矿山的开拓运输系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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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功能区布局总体可行，矿山总平面布置方案基本可以满足现

场使用需求。

8、选矿

矿山不设置选矿厂，产品方案为原矿。

9、资源综合利用

矿山剥离表土量为 384.01 万 m3(北采区 27.59 万 m3，南采区

356.42万m3)，夹石量为277.95万m3(750.47万吨)，其中北采区157.74

万 m3(425.90 万吨)，南采区 120.21 万 m3(324.57 万吨)。夹石全部有

偿化处置后综合利用，夹石综合利用率 100%；北采区剥离表土继续

堆排在现有排土场中，南采区表土量为 356.42 万 m3，少量可作为

边开采边治理，其余全部回填北采区凹陷采坑，其综合利用率 95%。

回收率、综合利用率基本满足有关规定要求。

10、防排水方案

在露天采场周边设置截(排)水沟，将上方雨水引至采场外。

在采场各平台应设置水沟，将上部雨水截住排向场外。设计在

北采区+385m、南采区+405m 设置一条截排水沟，将上部雨水截住

排向场外的沉淀池。

北采区开采+385m 水平以下的凹陷部分，设计在+360m 水平沿

东南侧设置排水涵管至东侧外围+355m 水平标高处，汇水经沉淀池

后自流排出。南采区开采+405m 水平以下的凹陷部分，采用机械排

水，在南采区的东侧附近设置集水坑，汇集的雨水由水泵集中排至

东侧排水沟，经沉淀池后自然排出。

地表防排水：在各工业场地及生活区外围设置排水沟，将拦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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汇水排出场外。

11、安全生产

矿山下阶段应按相关规定要求做好安全设施的设计，并经生产

安全主管部门的审查通过后方可实施。

三、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

1、原地质环境保护方案执行情况

矿山于 2017 年 11 月委托福州神达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编制

了《福建三明红火矿业有限公司伍家坊水泥用石灰岩矿矿山生态环

境恢复治理方案》，该方案通过专家组评审。2024 年 3 月 18 日，清

流县自然资源局组织了相关专家，对已完成矿区地质环境治理恢复

工程进行阶段性验收并形成阶段验收意见。

2、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

矿山现有采矿活动造成的地质灾害影响较轻；对矿山含水层的

影响较轻；对矿区现有的地形地貌景观影响较严重；对矿区土地资

源的影响严重。

矿山未来开采活动将造成的地质灾害影响较轻、对含水层影响

较轻、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较严重、对土地资源影响严重。

3、矿区周边敏感目标及影响

根据现场勘查，矿区周边敏感目标主要有：农科村、养殖场、

果园、南方水泥厂、耕地。

农科村居民聚集区位于爆破警戒范围外，民房均距离爆破区

300m 以上，通往外界的村道也无需经过爆破警戒区，矿山开采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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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科村无影响。

养殖场位于爆破警戒范围外，在严格控制爆破作业产生的噪音

量前提下，矿山开采对养殖场无影响。

果园种植地位于矿区范围东侧外，无人居住，部分果园位于爆

破警戒范围内，矿山应与果园所有权人员签订爆破安全管理协议，

爆破时应撤离所有人员且做好警戒工作，矿山开采对果园无影响。

南方水泥厂位于矿区南东侧外约 90m 处的下游区域，设计将距

离水泥厂区 300m 范围设置为暂不开采区，矿山开采对南方水泥厂

无影响。

矿区周边分布数块耕地，其中矿界 5 号拐点东侧有一块耕地靠

近矿区，耕地面积约 65.43 亩，耕地性质为部分永久基本农田，不

在露采境界内；农田灌溉水来自大气降水及嵩溪溪，灌溉水量充足。

经分析认为，矿山开采对周边耕地无影响。

以上评估依据较充分，结论基本合理。在采取各项防治措施并

做好日常管理工作后，矿山开发建设对周边敏感目标无影响。

4、土地损毁分析与预测

已损毁土地主要有南采区、北采区、工业场地及办公生活区、

排土场、矿山道路。占用土地类型为乔木林地和采矿用地，破坏形

式为挖损和压占，现有破坏土地总面积为 44.43hm2。

矿区未来的工程活动造成对土地的破坏主要形式是南采区(新

增面积)和矿山道路，占用土地类型为乔木林地，破坏形式为挖损，

预计新增破坏面积约 18.19hm2，本矿山最终破坏土地总面积约

62.62hm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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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对以上评估依据较充分，评估结果基本合理。在做好相应

防护措施后，矿山未来开采不会对上述敏感目标产生不良影响，但

矿山企业仍应加强监测，发现问题及时处理。

以上评估基本合理，可作为地质环境恢复治理、土地复垦的依

据。

四、地质环境恢复治理、土地复垦

1、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

方案采用工程技术措施、生物和化学措施，对矿山现有工程及

开采、闭坑不同时期的工程情况进行了恢复治理。主要有截排水沟、

削坡卸载、浆砌加固、设置拦渣坝、监测等措施及时进行有效的防

护。对于矿区复垦后土壤肥力比较低的状况，需增加土壤有机质和

养分含量，改良土壤性状，提高土壤肥力。

2、土地复垦

通过各单元适宜性评价为宜草宜林，按照周边的种植条件以及

水源，露天采场各台阶及边坡复垦为其他草地，北采区回填后的

+400m 平台及其余功能区复垦为乔木林地。复垦责任面积

626200m2，因矿山闭坑后，运输道路继续留作交通运输，南采区

+405m 标高以下凹陷采坑预留作为坑塘，故本项目需要复垦区域面

积为 532500m2，复垦率为 85.04%。

3、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部署

本方案将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区域划分成三个区域：

⑴ 重点防治区：北采区、南采区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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⑵ 次重点防治区：排土场；

⑶ 一般防治区：工业场地及办公生活区、矿山道路。

北采区和南采区的工程措施设监测点、警示牌、截排水沟、排

水涵管、沉淀池、夯实土墙、防护栅栏等，植物措施有覆土整平、

种植藤蔓植物、乔木、灌木、撒播草籽等，复垦方向为乔木林地、

其他草地。

排土场的植被措施为种植乔木、灌木，撒播草籽等，复垦方向

为乔木林地。工业场地及办公生活区在服务期满后，拆除地表建(构)

筑物，覆土整平，种植乔木、灌木，撒播草籽等，复垦方向为乔木

林地。矿山道路临山侧设置排水沟，对于道路需要复垦地段需进行

覆土、种植乔木和灌木，并在林下撒播草籽。

4、地质环境治理恢复治理、土地复垦投资估算

本项目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方案估算总投资 935.12 万元，其

中：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及土地复垦静态投资费用约 585.24 万元，其

他费用 57.94 万元，基本预备费（不可预见费）32.16 万元，价差预

备费 259.78 万元。

地质环境恢复治理、土地复垦措施选择得当，工程部署与进度

安排基本合理。

五、建议

1、南采区+405m 标高以下凹陷采坑深约 75m，矿山闭坑后，

拟暂时留作为坑塘，为了确保安全，矿山应做好防护和警示安全措

施，防止无关人员误入发生危险。

2、南采场剥离的废石土主要内排在北采场的露天采场内，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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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采场回采期间，应加强回采与废石土排放作业的生产安排，避免

交叉作业产生新的安全问题。

六、评审结论

经评审，由福建省华厦能源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10

月提交的《福建三明南方水泥有限公司伍家坊水泥用石灰岩矿矿产

资源开发利用、地质环境治理恢复、土地复垦方案》，基本符合福

建省自然资源厅《福建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、地质环境治理恢复、

土地复垦“三合一”方案编制大纲及说明》（闽自然资发〔2020〕

63 号）的要求，同意予以通过，可作为本次办理采矿权登记的要件

之一。

三明市国土资源规划所

二〇二四年十月十八日

编制单位已根据会议要求及评审专家意见修改到位。

2024 年 10 月 18 日

附件《福建三明南方水泥有限公司伍家坊水泥用石灰岩矿“三

合一”方案》评审专家组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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